酒店合作协议书
                                     
甲方： 汽车经济开发区大洲商旅酒店
地址： 长春汽车开发区东风大街与甲二路交汇长春西区汽车商贸城项目1号公建501号
联系人： 
电话： 13804322519

乙方： 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联系人： 庄严
电话：19969507240
地 址: 长春市汽开区自主大路1952号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 
一、合作内容 
甲方向乙方提供的房型、价格如下：
	房型
	门市价
（元/间夜）
	协议价
（元/间）
	赠早
	
备注

	外窗无影院
标间
	198
	158
	含双早
	

	外窗无影院
大床房
	158
	128
	含双早
	



1、 若甲方门市散客价格调整或推出特惠价格时，甲方应提前2日通知乙方；如甲方价格下降，则给予乙方的协议价格应根据下降比例作相应下调，以便使乙方销售价格始终低于甲方现行门市优惠价格。
2、 乙方客户因故不能按原计划抵达的，应于当日14点前通知甲方调整预定或取消订房，否则应按相应标准（首晚房费）赔偿甲方损失。
3、 对于双方确认后生效的订房，甲方必须提供相应客房，如遇特殊情况不能提供，则由甲方按以下方式另行解决，其产生差价由甲方承担。
（1）升级至本酒店高一级的房型；
（2）协助安排其它同级别酒店的相应级别的房型。
4、乙方退房时间最迟为入住次日中午14点，乙方如遇特殊情况在经甲方同意后，可适当延时退房，但最迟不得超过次日下午15点，超过15时需加收半天房费，超过18时则需加收全天房费。
5、本协议期限内，未经乙方书面同意，双方须按本协议约定的折后价格结算。
二、结算方式 
1、乙方以公司转账的形式进行结算。
2、合同签订后，乙方在入住期间可根据实际出行情况入离店，住房天数累计计算，双方在乙方退房时按实际入住天数及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协议价据实结算房费，多退少补，双方结算房费后5日内，甲方应根据实际产生房费金额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根据税务局最新规定税率开具发票）给到乙方。
3、甲方收款账号信息（酒店公账）：
公司名称：汽车经济开发区大洲商旅酒店
纳税人识别号：92220100MA7ECR2A6P 
地址:  长春汽车开发区东风大街与甲二路交汇长春西区汽车商贸城项目1号公建501号
电话： 13804322520
开户行及账号：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长沈路支行13758000000160019
4、乙方在转款后应将转账凭证截图发送与甲方。
5、乙方开票信息：
单位名称：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税号：  91220101MA149JDC4T
地址：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常德路1800号9-3号厂房
电话：    01089774857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环城支行
账号：  4200223009200017968


三、双方权利义务 
[bookmark: _GoBack]1、甲乙双方对账：一旦甲方发现乙方管理混乱，没有专人负责对账单，则甲方视乙方违约和缺失诚信，并有权提前终止本协议，且不承担违约责任。 
2、拖欠账款：一旦甲方发现乙方管理混乱，没有按时支付甲方账款超过5个工作日，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 
3、乙方发现甲方服务质量、服务态度等相关配合事宜跟不上时，可与甲方沟通协调，沟通无效是，乙方有权提前终止本合同，且不承担违约责任。
4、甲方需保证乙方及其指定人员在甲方入住期间的人身、财产安全，如发生人身和财产损害的，甲方需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5、甲乙双方依据本协议享有的其他权利与义务。
四、争议解决
双方就本协议约定的内容产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一致同意由乙方所在地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
五、其他
1、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协议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至双方权利义务履行完毕终止。
（以下无正文）

甲方： 
签署人：
日期：    

乙方：
签署人：
时间：

